
山西大学本科生导师制实施办法 

本科生导师制是学校在实行辅导员、班主任制度的基础上，选

聘专任教师担任学生的学业指导教师，针对学生的不同特点，在学

业规划、能力培养、素质提升等多方面进行个性化指导，促进师生

交流、构建新型师生关系的一种管理模式。为全面贯彻新时代全国

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坚持立德树人为中心，不断深化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现教师教书育人的有机结合，全面提高本科

生人才培养质量，特制定本办法。 

一、聘任条件 

1.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师德高尚，工作责任心强，关心

学生的成长和成才。 

2.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合理的知识结构、较高的学术理论水

平和科研创新能力。 

3.熟悉学校有关教学管理、学生管理的规章制度，熟悉指导学

生所在专业的培养目标、培养要求和人才培养方案，了解专业发展

动向，具有一定的专业指导能力。 

二、工作职责 

本科生导师行为规范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高等

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等

法律法规的要求，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指导工作： 

1.品德养成。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学生树立良好的学术道德规范和严谨求

实的学风。 

2.学业指导。按照专业培养目标和学生个性、特长，对学生进

行学业指导，指导学生合理安排学习进程、选课等，解答学生学习



中的困惑，帮助学生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使学生养成自主学习的

良好习惯，达到专业能力与综合素质的协调发展。 

3.成长规划。根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学生实际情况，帮助学

生制定个人成长发展规划，并定期检查其执行情况，帮助学生建立

个人成长档案；指导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帮助学生确立未来深造

或就业的方向。 

4.能力培养。引导或指导学生参与创新创业项目、科研训练、

社会实践、论文写作、学术研究等，培养创新创业意识，提升创新

创业能力和实践能力；指导学生有效利用图书馆、实验室等资源；

积极为学生参加科研课题创造条件，有条件的导师可吸收学生参与

其课题研究。 

5.身心健康教育。加强对学生的身心健康教育，鼓励学生积极

参加各种有益身心健康的科技、文艺和体育活动，培养学生的自我

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意识，指导学生正确对待处理生活中遇

到的问题与困难。 

三、工作方式 

1.言传身教，重在引导。导师应成为值得学生信赖的朋友，并

以个人的治学态度和人格魅力成为学生学习的指导者，成长的引路

人。  

2.采取多种形式，主动开展师生交流。导师需定期与所指导的

学生见面，了解并记录所指导学生的思想状况和学习情况，并通过

各种媒介保持沟通。平均每月与被指导学生至少个别交流或集体指

导 1 次，每学年个别交流或集体指导不少于 8 次。 

3.导师每学期开学报到时须与学生见面，制定新学期学习计

划；每学期末须向院系提交本科生指导记录，并就学生的学习进展、



能力培养以及思想生活等方面提出建议或意见。

四、聘任办法 

1.凡符合聘任条件的我校教师均有担任本科生导师的义务。

2.各院系应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本科生导师配备方案，并将相关

研究所（中心）教师纳入本单位导师队伍。 

3.本科生导师实行聘任制，各院系负责本单位本科生导师资格

的审核和聘任。新生入学第一个月内确定并公布导师所指导的学生

名单，报送教务处备案。 

4.各院系应根据本单位与相关研究所（中心）的生师比合理确

定每位教师每学年、每届应指导的学生人数，确保每位教师完成每

学年、每届学生的指导任务。 

5.导师聘期内若却因特殊情况无法指导学生的，需由院系安排

好接任导师，并报教务处备案。 

五、工作考核 

若无特殊原因，全体教师均须担任本科生导师，并作为其教学

绩效考核、职称晋升的必备条件之一。各院系应结合实际制定本单

位本科生导师工作考核细则，并将每学年考核结果报教务处备案。 

本办法从 2019 级新生开始执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